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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廠商違約之處置： 

本院海巡署於承商來函提出終止本案契約後，即依「保障機關權益」、「合法快速處置

」及「強化勤務部署」等三項原則，積極採取相關應變措施，經妥善運用有限人、物力

，辦理自力維修、分案採購及勤務強化等作為，已將雷達維護空窗期間影響降至最低。 

(四)具體改善結果與未來規劃： 

為確保系統妥善可用，本院海巡署已致力於長期維護合約之訂定，全系統維護業於 101

年 10 月 23 日完成決標，經統計至 102 年 1 月份止岸際雷達系統整體妥善率達 95.59%；

另為因應雷達設備老化，故障頻繁等問題，亦積極著手規劃系統換裝作業，刻正由本院

審酌所需預算額度，期於 103 年度起進行換裝作業，俾利支援本院海巡署各項勤務執行

。 

（三十六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建議准予民眾將參與健身運動相關活動

費用扣抵所得稅來鼓勵全民運動，並得以最低費率參加全民健

保的可行性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1713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3-3-52） 

黃委員就民眾參與健身運動相關活動費用扣抵所得稅，來鼓勵全民運動，並得以最低費率參

加全民健保之可行性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： 

協助國民建立健康體能概念與擁有健康之體能，係本署國民健康局重要之工作項目，近年更

積極辦理下列各項活動： 

一、為提倡動態生活，提高民眾對熱量與營養之知能，增進身心及社會健康，預防慢性疾病，結合

全國 22 縣市於社區、學校、職場、醫院等場域，共同推動健康體重管理計畫，協助民眾培養

「聰明吃、快樂動、天天量體重」的健康生活方式，鼓勵國人從事生活化運動，落實健康生

活。民國 100 年號召 72 萬人 4,564 人，減重 1,104 公噸，101 年號召 77 萬 9,303 人，減重

1137 公噸，2 年共有 150 萬人參加，減重 2,241 公噸。 

二、建構運動的支持性環境，22 縣市共建構 1,035 條社區健走步道（其中 138 條具熱量消耗標示

），以及製作 344 張健走地圖，鼓勵民眾運用在地環境，從事身體活動。 

三、鼓勵民眾落實每日一萬步，自民國 95 年起，將每年 11 月 11 日訂定為「全民健走日」；並結

合民間團體及企業，持續推廣每日一萬步健康有保固，倡議健走活動，與各縣市共同辦理「

健康足讚」環臺健走活動，倡議國人健走之健身風氣，鼓勵國人將「健走」融入生活中，並

邀請國際人士共同參與，將國內健走與國際接軌。 

四、101 年辦理「弱勢族群身體活動模式之開發」計畫，協助輔導社區視障民眾，從事健走、游泳

、太極拳等運動，宣導身體活動益處。 

五、於本署國民健康局肥胖防治網站公布各縣市衛生局推薦的 192 條社區健走步道，並彙整運動須

知、運動計算機、運動類型等資訊於網站，提供民眾獲得身體活動相關訊息。持續推動職場

每日 2 次之「上班族健康操」，製作及推廣 15 分鐘「上班族健康操」教學影片，並蒐集彙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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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縣市製作之健康操共計 15 種，置於該局網站，提供免費下載，針對長期久坐工作之上班族

，提供簡易、安全、有效的活動方式，也提供許多將運動融入日常生活的「撇步」供民眾運

用。 

六、提供免費市話健康體重管理諮詢專線「0800-367-100（0800-瘦落去-要動動）」，及網路電話

，由專業人員提供民眾解答生活化運動相關疑問。 

七、與教育部針對高中（職）以下在學學生，共同訂定健康促進配套措施，推動「健康促進學校」

方案，至 101 年全國共計 3,699 所學校參與推動，期促進國小、國中及高中生養成規律運動習

慣，共同營造健康校園。 

八、目前全民健保之財務設計主要是基於風險分擔及資源共享之理念，讓有錢的人幫助沒錢的人，

健康的人幫助生病的人，以去除經濟弱勢者就醫的財務障礙，爰採單一費率計收保險費，若

採計保險對象健康自我維護之評估指標，讓其得以較低費率來計算保險費，仍應考量是否發

生費用轉移，因而加重經濟弱勢族群之保費負擔。委員所提之建議，將留供日後作為改革修

法之參考。 

九、有關借鏡紐西蘭、美、澳等國作法，設定正向誘因，來鼓勵全民運動，對努力自我保健，本署

將納為未來規劃推動民眾參與運動策略之參考。 

（三十七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忠信針對應研擬熱氣球管理法規，及加強熱

氣球設備安全管制乙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1751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3-4-73） 

許委員針對應研擬熱氣球管理法規，及加強熱氣球設備安全管制乙案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

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臺東縣政府為發展該縣觀光旅遊，於 2011 年推出「熱氣球嘉年華活動」迄今，掀起國人搭乘

熱氣球升空休閒風潮。本部民用航空局考量熱氣球屬輕於空氣類航空器，為旅客搭乘安全，

針對臺東縣政府、臺南市政府（走馬瀨農場）之熱氣球飛航及繫留申請，均採專案審核方式

辦理，如有未符合規定及民航局可接受之活動安全規範者，則不許可於國內從事活動，謹先

敘明。 

二、目前載客收費之熱氣球活動均為「熱氣球繫留作業」（熱氣球分別以 3 條繩索牢牢繫於地面，

且實際離地高度約 30 至 50 公尺），其餘自由飛航行為則為展示性飛航（不得載客營利），

目前與消費者搭乘安全無涉。爰民航局依據民用航空法規定，要求承辦單位投保最低新臺幣

300 萬元之責任保險，以提供乘客基本而適切之理賠保障。另為促進熱氣球於國內飛航安全及

健全其發展，民航局已修訂「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」等 9 項法規，並由本部於 102 年 3

月 19 日及 20 日發布，相關規定均於民航局網站公告。法規修訂要項如下： 

(一)熱氣球繫留作業除依現行民用航空法第 34 條第 2 項「有礙飛航安全物體」管理，另將相

關作業納入「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」，明訂從事作業前，須先向民航局提出申請並

獲核准方得施放；其相關技術文件審查與熱氣球自由飛航相同。 

(二)修訂「普通航空業管理規則」，將自由氣球營利飛航納入普通航空業管理，得經營「空


